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

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 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减税降费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现就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

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以下简称“六税两

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适用

（一）适用“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小型微利企业的判

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以下简称汇算清缴）结果为

准。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

后确定是小型微利企业的，除本条第（二）项规定外，可自

办理汇算清缴当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 6月 30 日申报享受“六

税两费”减免优惠；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纳

税人依据 2021 年办理 2020 年度汇算清缴的结果确定是否按

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二）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从事国

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申报期上月末从业人数不

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条件的，按规



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申报前，可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

“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从事国家非限

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设立时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条件的，设立当月依照有关

规定按次申报有关“六税两费”时，可申报享受“六税两费”

减免优惠。

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后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

的一般纳税人，自办理汇算清缴的次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不得再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按次申报的，

自首次办理汇算清缴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之日起至次

年 6 月 30 日，不得再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新设立企业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后，按规定申报当月及

之前的“六税两费”的，依据首次汇算清缴结果确定是否可

申报享受减免优惠。

新设立企业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申报前，已按规定

申报缴纳“六税两费”的，不再根据首次汇算清缴结果进行

更正。

（三）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微利企业、新设

立企业，逾期办理或更正汇算清缴申报的，应当依据逾期办

理或更正申报的结果，按照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

定的“六税两费”减免税期间申报享受减免优惠，并应当对

“六税两费”申报进行相应更正。

二、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转为一般纳税人时“六税



两费”减免政策的适用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定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自一

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六

税两费”减免政策。增值税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应当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而未登记，经税务机关通知，逾

期仍不办理登记的，自逾期次月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上述纳税人如果符合本公告第一条规定的小型微利企

业和新设立企业的情形，或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仍可申报享

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三、关于申报表的修订

修订《财产和行为税减免税明细申报附表》《〈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五）》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附列资料》《〈消费税及附

加税费申报表〉附表 6（消费税附加税费计算表）》，增加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减免优惠

申报有关数据项目，相应修改有关填表说明（具体见附件）。

四、关于“六税两费”减免优惠的办理方式

纳税人自行申报享受减免优惠，不需额外提交资料。

五、关于纳税人未及时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的处理方式

纳税人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

惠的，可依法申请抵减以后纳税期的应纳税费款或者申请退

还。



六、其他

（一）本公告执行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税

种和相关附加减征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19 年第 5

号）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

（二）2021 年新设立企业，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

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按照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第（三）

项执行。

（三）2024 年办理 2023 年度汇算清缴后确定是小型微

利企业的，纳税人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的日期截

止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四）本公告修订的表单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确定减征比例的规定公布当日正式启用。各地启用本

公告修订的表单后，不再使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税费

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9 号）中的《财产和行为

税减免税明细申报附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 消

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20 号）中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附列资料（五）》《〈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附列资料》

《〈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表 6（消费税附加税费计

算表）》。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2 年 3 月 4 日


